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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區重建局 

山東街／地士道街發展計劃 

(YTM-012) 

 

1. 前言   

 
1.1  市區重建局（市建局）是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》成立的法定機構。

市建局將會推行 YTM-012 山東街／地士道街發展計劃  (該計劃)  。

該計劃將會依據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》第 25 條的規定，會以發展計劃

形式進行。  

 

1.2  該計劃的發展計劃草圖，包括第一階段社會影響評估報告，市建局

擬於 2020 年  10 月 19 日或之前呈交城市規劃委員會(城規會)，該發

展計劃草圖將會由城規會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起存放在該計劃的憲

報所述的規劃資料查詢處供公眾查閱，直至城規會考慮該發展計劃

草圖為止。公眾可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或之前就該發展計劃草圖向

城規會提出意見。  

 

1.3  根據《市區重建策略》規定，市建局會擬備及呈交第二階段社會影

響評估報告予城規會考慮。市建局擬於 2020 年 12 月 2 日或之前呈

交該報告。該報告將會由城規會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起存放在該計

劃的憲報所述的規劃資料查詢處供公眾查閱，直至城規會考慮該發

展計劃草圖為止。公眾可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或之前就該報告向城

規會提出意見。  

 

1.4  該計劃的發展計劃草圖，包括第一階段社會影響評估報告將從 2020

年 10 月 23 日起存放在市建局總辦事處、市建一站通及市建局網站  

(http:/ /www.ura.org.hk)  供公眾查閱，直至城規會考慮該草圖為止。

而第二階段社會影響評估報告亦將從 2020 年 12 月 11 日起存放在上

述地點供公眾查閱，直至城規會考慮該草圖為止。  

 

1.5  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》第 25(6)條，如果城規會認為該發展計劃草

圖適宜公布，該發展計劃草圖會被當作是城規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條

例》（第 131 章）的規定而擬備的發展計劃草圖，而《城市規劃條

例》的條文亦據此適用。城規會會按照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的

規定把發展計劃草圖公開展示兩個月。在這期間之內，任何人士可

就有關發展計劃草圖向城規會作出書面申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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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背景資料  

 

2.1  該計劃範圍請參見圖則編號 URA/YTM-012。該計劃地盤呈「L」形，

地盤總面積約  2,796 平方米。該計劃範圍在旺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

圖編號 S/K3/32 上劃為「住宅(甲類)」地帶、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顯

示為「道路」的行人路。  

 

2.2  該計劃包括位於山東街 1 至 27 號  (單數 )，地士道街 1 至 23 號  (單數 )  

及奶路臣街 2L 至 2M 號的樓宇，部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(康文署)  轄

下的地士道街休憩花園，一條政府土地上的小巷及周邊的部分公眾

行人路。   

 

2.3  該計劃涉及兩組樓高 6 至 9 層樓宇。  樓宇於 1958 至 1973 年間落成，

主要准許作住宅用途，地面則作商店用途。部分樓宇的一樓可作辦

公室用途。根據核准一般建築圖則，所有樓宇均沒有設置升降機及

宜居性較差。  

 

2.4  該計劃包括了地士道街休憩花園的一部份 (面積約 780 平方米 )(「受

影響公眾休憩用地」 )。受影響公眾休憩用地內設有兒童遊樂場、長

者健身設施、一所公廁及休憩處。  

 

2.5  據估計，該計劃內約有 286 戶，約 600 名住戶及約 20 個地下商舖受

影響。  

 

 

3 .  建議中的發展  

 

3.1 該計劃旨在透過重建 (R1)的市區更新手法，重新規劃及重整土地布局，

配合城市設計，以提升社區的宜居性、暢達性和公共空間的活力。

建議透過重建以重新規劃地士道街休憩花園的布局，將現時位處隱

蔽的休憩花園開放並伸延至街角，打通山東街 /地士道街的交界，藉

此提升花園的可達性。該計劃亦建議興建一個約 200 平方米的地下小

廣場，連接重置後的公眾休憩用地入口及地下部份商店，提升公共空

間的活力。  

3.2 為提高規劃裨益，該計劃建議提供不多於 2,850 平方米的非住用樓面

面積作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用途，以配合社區需要。  

3.3 根據初步設計概念，建議發展包括一座住宅樓宇連平台提供商業 /零

售 /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用途，及一個低座建築物作零售 /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設施用途，另附設地庫停車場。此外，亦可能包括城規會要

求或批准的其他設施及用途。  

 



 

3.4 市建局將藉著該計劃的契機及透過其他市區更新手法，建議為餘下

地士道街休憩花園(即發展計劃圖外部分)以活化(R4)更新手法進行優

先改善工程，以達致一體化的設計，提升整個花園環境。然而有關

工程須視乎康文署及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/許可而定。  

 
  
4. 實施計劃  

 

4.1  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》第 23(2)  條的規定，該計劃開始實施的日

期，為該計劃的公告首次在憲報刊登的日期，即 2020 年 10 月 16 日。

由該計劃開始實施當日起，市建局會進行凍結人口調查及第二階段

社會影響評估的調查。 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市區重建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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